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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大会 1996 年 12月 17日第 51/210号决议所设工作组 

2001 年 10月 15日至 26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于应比利时代表欧洲联盟

请求分发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的评论意见 
 

  一般性评论 
 

1.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难民专员办事处 欢迎关于国际恐怖主义

的全面公约 因为缔结这样一项公约 特别是通过查明和起诉犯下恐怖主义罪行

的个人 将有助于反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斗争  

2. 但是 如果这一公约把难民和恐怖分子不适当地联系起来 难民专员办事处

则深感关切 恐怖分子现在没有 而且根据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的

定义也不应该 被认为是难民 并得到保护 各项国际难民文书如果适用得当

就不会让参与恐怖活动者得到或享受任何起诉豁免 这些文书 1951年公约

1967 年议定书 和 难民专员办事处章程 足以确保恐怖分子不会作为难民

而得到保护 任何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都不应暗示或被解释为并非如

此  

  对若干条款的具体评论 
 

第 7条 

3. 第 7条旨在确保不为犯有公约所列罪行者提供庇护 如上所述 各项国际难

民文书已有适当规定 规定犯有此类罪行者不在难民保护之列 因此 这一条无

存在必要 并且也许会导致错误地和不应该地假定庇护与恐怖主义之间有某种不

当联系 因此 难民专员办事处赞成删除这一条 然而 如果保留这一条 它至

少应提及 例如 像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那样 国内法和国际法的

有关规定 包括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权法 要做到这一点 可以在该条第一行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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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当措施 之前插入以下内容 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 包括国际

人权标准  

第 14条 

4 就该公约草案及其附件一所列有关 恐怖主义 的现有 12项公约中所定的犯

罪行为而言 第 14 条不再列入 政治犯罪 不予引渡的例外 这证实了最近编

纂的有关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文书的一种趋势 即政治动机不再是阻止引渡恐怖

主义嫌犯的理由 但是 这些文书也载有保障条款 规定 假如接获请求的国家

相信引渡可能导致恢复迫害 则可拒绝引渡请求 因此 只要结合第 15 条不予

迫害的保障条款来解释第 14条的规定 那么这与国际难民法是一致的  

第 15条 

5 按照我们关于第 14 条的上述意见 难民专员办事处欢迎第 15 条就引渡请求

作出例外规定 即如果接获请求的国家有重大理由认为引渡请求可能导致出于歧

视的起诉或处罚 则可作为例外情况对待 但是 难民专员办事处认为 这种例

外做法应象 1990年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 第 3条 法定的拒绝理由 规定的那

样 是强制性的 而不应象公约草案所规定的 是选择性的 而且 应提及有关

的国际文书 包括有关禁止恢复酷刑的文书 上述 引渡示范条约 对此也作了

规定 以此加强这一规定 此外 第 15 条最好同第 14 条一样 提及有关其它

现有公约的附件一  

 

 

 


